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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彰化縣生命線協會參與優點個案管理模式案例分享

童映雪社工員

一、個案來源：

（一）通報單位：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二）個案類型：婚姻關係暴力

（三）受虐類型：精神虐待、身體虐待
（四）開案日期：

1、94 年 10 月 28 日開案，95 年 3 月開始運用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

2、94 年 10 月 28 日至 96 年 2 月 5 日共計會談 22 次，其中家訪 11 次，電訪 11 次。

（五）通報次數：共 2次

二、個案基本資料

（一）家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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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圖：

1、94 年 11 月

2、95 年 8月

案主

彰基社工師

彰化基督教
青年會

彰化家暴中心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社工員

案鄰居

案友

案女

案娘家

案夫

婆家親戚

警政

案子

113 專線

案主

案夫

彰基社工師

彰化基督教
青年會

彰化家暴中心

113 專線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社工員

婆家親戚

案鄰居

案女

案娘家

案夫同事

案友

案夫同事



3

（三）案家成員及經濟狀況：

1、家庭成員：案主與案夫結婚二十餘載，育有三名子女，分別為案長女在桃園工作，案

長子 72 年次在台南就讀大學二年級，案次子 76 年次在苗栗就讀大學一年級，目前僅

案主與案夫同住。

2、工作及經濟狀況：案夫為公務人員，收入四、五萬元以上且工作穩定，案主則從事保

養品直銷，因為案夫反對，所以案主並不積極做直銷工作，案家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案

夫，案長女則擔任國小教師且有固定收入，案家經濟狀況尚可。

3、居住狀況：因案夫為公務員，因此案主於婚後便一直與案夫、子女居住在員工宿舍，房

子為老舊的低矮房舍，案家擺設簡單且窗明几淨，案家旁邊皆與案夫同為公務員，但案

家與鄰居彼此很少往來。

4、家庭互動情形：案主表示案子女從小就常被案夫限制不能隨便與同學外出，除了功課上

的需要，案夫認為不需要與案子女溝通，大多以命令式的方式管教案子女，案主表示案

子女與案夫很少有輕鬆的對話且很少主動與案夫講話，但案子還是會聽從案夫的話，案

女則對案夫的行為感到厭惡，曾有一度積極反抗案夫的言語，但案夫會因此責怪案主管

教不當，案女後來選擇不回應案夫的方式因應，案夫與案子女互動冷淡，與案主關係緊

張。

5、身心靈狀況：案女透露其懷疑案夫疑似有躁鬱症，但案夫並無病識感且平時有酗酒的惡

習；案主則因長期遭受精神虐待而有睡眠不佳的情形，有曾服用安眠藥來幫助睡眠，94

年案主曾經有一段期間對生命毫無求生之意且曾服用安眠藥自殺，後來娘家人關心，案

主透過服用中藥改善身體狀況。

（四）受暴史：

案夫有正常工作，但個性極端、大男人且控制慾強烈，案夫天天酗酒，加上脾氣又不

好，時常言語辱罵、污辱案主，案女表示案主大多以忍耐方式面對案夫之精神虐待，但長

期下來已導致案主精神狀況不好且需服藥才能入睡。案主表示案夫因為其原生家庭案婆婆

聽信婆婆的弟弟導致負債千萬，案公婆之間鬧得不愉快，最後案公婆也離婚收場，所以案

夫後來就不相信別人及案主娘家人，也不希望案主去接觸別人，因此案主平時都待在家

裡，因為案夫不准其外出、也不准案主與案娘家人來往，甚至連案主想到附近糖廠的球場

打球都不准，如果案夫知道案主有違反其意願，案夫會於晚上酗酒之後連帶言語污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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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並持續不斷地辱罵案主。

案主透漏案夫曾因公司人事問題感到厭煩，會找案主抱怨，案夫同事曾來家裡勸過案

夫，但並沒有效果，案主表示夫妻曾吵過好幾次。95 年 6 月案夫曾因白天打手機給案主，

但案主沒接到，到了晚上案夫酗酒之後便不斷地指責案主，此情形持續一週左右；95 年 8

月 12 日凌晨案夫於酗酒後仍如往常一樣抱怨發牢騷，但案主不理會去睡覺，案夫突然跑到

房間踹案主臀部，案主不理會，但案夫更用力踹，案主起身後想迴避案夫，但反遭到案夫

掐脖子，案主利用機會大叫，案子女前來制止，案主脖子有勒痕並由案女陪同報警並驗傷，

案主表示本來還是想原諒案夫，但 8月 12 日晚上案夫再度酗酒後拿菜刀出來恐嚇案長子，

並要將案長子趕出去，案女伺機報警，但警方到時案夫便將刀具藏起來，警方並無法依現

行犯逮捕，案主考量連續兩次暴力行為發生，因而決定再次報警並提出傷害告訴。

（五）因應暴力方式與期待：案夫酗酒情形已有十幾年，案夫對待案主精神虐待居多，其次

為肢體暴力，案主大多以隱忍的方式面對案夫的虐待行為，主要是案主擔心一旦報警或

提出告訴會讓案夫的工作受到影響，後來選擇不理會案夫的虐待行為，直到最近一次衝

突案主才採取法律途徑來面對案夫的暴力行為。

三、優勢評量（希望花田）

我目前的生活？
最近(今天)發生了

些什麼？

我想要什麼？ 過去我所擁有

的能力與資源？

日常生活

☆平時小孩都在外地工

作、唸書，只有我和先生住

一起，假日小孩才會返家。

☆有位真正和我談心的人

或朋友。

☆以前住在台糖宿舍舊舍

區，婚後大多在家裡作手工

兼照顧小孩子。

經濟狀況

☆先生是家裡的主要經濟

來源。

☆我從事保養品直銷工作

有存一點錢。

☆目前經濟穩定且足以生

活。

☆我婚前曾在一家中打印

刷行工作，負責印刷前之打

字排版部分，老闆待我不

錯。

☆婚後我曾做過手工。

職業/教育

☆大約五年前我間接接觸

保養品直銷工作，一直到現

☆我很想出去找朝九晚五

的工作來做。

☆我擁有高中職的學歷。

☆婚後我就沒有正職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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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是這份工作。 作。

社會支持

☆我因為顧及先生的感

受，因此很少與娘家來往，

但父母其實很關心我。

☆女兒很關心我的情形。

☆希望先生能讓我多與娘

家來往，尤其是與親人有外

出旅遊的機會。

☆我從小在教會長大，擁有

教會的朋友，但婚後就沒有

來往了。

☆我曾找過印刷行的老闆

及其女兒，但已失去聯繫。

身心健康

☆最近服用中藥才得以改

善睡眠問題。

☆我希望能好好睡上一整

天（真正的睡著）

☆過去精神壓力很大，曾睡

眠不好而求助精神科。

休閒/娛樂

☆先生偶爾會帶我去參加

同事的聚會，也偶爾會和我

一起打網球。

☆我希望先生能讓我去參

加社區大學的課程，讓自己

有所成長。

☆以前我會和朋友去打網

球。

宗教/信仰

☆先生不願意讓我去參加

宗教活動，偶爾我還會做禱

告。

☆我希望能再與以前的教

友聚會，談談以前有趣的人

事物。

☆我信奉天主教，婚前曾參

加多次的教會聚會。

法律訴訟

☆最近我遭受先生的暴

力，因此提出傷害告訴及聲

請保護令。

☆我希望保護令核發。

☆我希望提出傷害告訴能

和解，透過和解讓先生去戒

酒。

☆無

※想望目標的順序及想望演變：

1、三個孩子身體健康，在社會上盡份心力，做自己。

2、希望先生打開心胸，活在當下。

3、我希望保護令核發。

4、我希望先生能戒酒。

1、學習英文會話

2、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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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主的資源評量表：

優 勢 限 制

內在資源

1.擁有高中職的學歷。

2.再學習、進修的心態。

3.對家庭及工作都很有責任感。
4.有自己的想法。

5.案主有栽植花樹的能力

6.案主懂得在危機時對外求助。

7.案主經濟狀況尚可。

1.只要案夫不喜歡的事情，案主就盡量

避免去做或私下去做。

2.承受案夫的言語刺激，致使案主累積

很大的精神壓力。

3.想外出工作卻放不下家裡的瑣碎事

務。

4.案主容易壓抑自己內在情緒

外在資源

1.案娘家人持續關心案主。

2.案子女會支持案主。

3.彰化縣生命線協會提供後續關

懷服務。

4.透過警政單位協助聲請保護令

及提出傷害告訴

5.案夫同事會關心案夫、案主。

1.案夫時常酒後指責或辱罵案主。

2.案子女皆在外地工作、就學，無法立

即性給予支持。

3.與鄰居關係疏遠。

4.婆家人與案家距離遙遠且關係漸疏

遠。

（一）非正式資源：

1、案娘家：雖然案夫限制案主不能與娘家聯絡，但娘家與夫家很近，案主仍會每週私下回

娘家與案父母、兄長聯絡，案父母也會關心案主，但顧及案主的處境，比較不會直接到

案家，都是案主私下回娘家。娘家人為案主重要支持來源之一。

2、案子女：案長女因從小目睹案夫的暴力行為，對於案主的處境十分不忍，案長女十分保

護案主，此亦為案主之重要支持來源。

3、案公婆：案主表示因為案婆婆的因素，所以案夫很少帶案主回屏東婆家，案主透露近年

來案夫過年也很少回去，案家人與婆家人互動少且關係疏遠。

4、案友：案主表示朋友大多是來向她買保養品的客人，因為案友關心案主，但案主對於家

裡的事情並不會講很多，與朋友往來程度普通。

5、案夫同事：案主表示案夫偶爾會與其同事聚餐，案主也認識案夫同事的家人，案主表示

案同事對於案夫的情形略知一二，但案主不會主動與其聯絡。

（二）過去案主尋求正式資源及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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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療資源：案主過去曾因睡眠不佳而服用藥物過量被送往醫院治療。

2、警政單位：案主長期遭受精神虐待，並未報警求助，直到今年 8月份發生肢體暴力事件

後案主才主動報警求助。

3、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因發現案主有受暴之事實而主動為案主通報家暴中心。

4、彰化縣生命線協會：本會社工員自案主通報後即有主責社工員固定與案主聯繫，並提供

後續追蹤輔導服務。

5、議員：案主表示除了求助警方之外，派出所警員建議案主去找縣議員，案主表示隔天求

助議員後，議員態度強硬代案主向派出所警員提出要幫案主寫傷害告訴及離婚訴訟。

五、處遇摘要及優點原則的運用：

（一）【案主為指導者】鼓勵案主聲請保護令並提供諮詢：社工員說明保護令聲請管道及程序，

並鼓勵案主可透過聲請保護令來嚇阻案夫的暴力行為，同時建議案主針對案夫的言語

暴力等進行錄音蒐證。在案主提出聲請保護令之後，社工員再次說明保護令內容，包

含禁暴令、禁止令、治療令等，鼓勵案主可透過強制治療令來讓案夫去接受酒癮鑑定

及治療，同時鼓勵案子女可為案主作證，案女表示將來會陪同案主出庭並當證人，釐

清案主是否聲請治療令，案主對治療令沒信心，社工員鼓勵案主可嘗試。說明保護令

之期限及可延長之訊息。社工員協助案主聯繫家防官，請家防官為案主增加聲請治療

令的部分。

（二）【案主有學習、成長與改變的能力】協助案主自我保護計畫：因案夫暴力行為已有恐嚇

及肢體暴力出現，社工員告知案主將家裡危險物品收起來，同時鼓勵案主若再發生暴

力事件最好立即聯繫警方協助。社工員也說明緊急安置之條件及程序。同時釐清案主

安全問題，案女表示開學後，不會單獨讓媽媽留在家裡，不是去娘家就是去案女工作

地方。

（三）連結非正式資源：社工員與案長女討論如何進一步協助案主，並鼓勵案長女多關心案

主，並肯定案長女為案主的付出，同時也說明蒐證的方法，鼓勵案長女來鼓勵案主蒐

證。

（四）【案主有學習、成長與改變的能力】有關案主婚姻關係處理及相關法律諮詢：社工員澄

清案主離婚之意願，案主表示「要看傷害告訴先生有沒有要和解，如果有，我會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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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戒酒的條件，如果案夫都不提，也不回應法院傳喚，那代表他不重視我，如果他

不願意改，那可能會離婚吧」。說明離婚之途徑及方法，並告知案主離婚並非唯一的解

決方法，再說明傷害告訴之程序以及澄清傷害告訴與離婚、保護令聲請分別為刑事及

民事案件。

（五）【關係視為基本與必要】積極關懷與提供情緒支持：

透過後續關懷輔導來關心案主，同時運用優點個案管理之方式介入，積極陪伴案主，

並提供案主情緒支持、情緒抒發的管道，鼓勵案主將內心的壓抑發洩出來，過程中社工員

也肯定案主為家庭之付出，同理案主的情緒，並運用優勢觀點來肯定案主的能力、潛力，

以及有自己想法，積極陪伴案主共同面對困難。

六、案主之前後轉折點

原來的想法/行為 轉折後的想法/行為

案主對於先生的控制及暴力行為感到無

力感，認為無法改變。

在聲請保護令的過程中，案主認為

要透過聲請保護令的方式來要求先

生戒酒，若先生無動於衷，大不了

就離婚。

先生不喜歡我外出工作，也不喜歡我做

保養品直銷的工作，我也無法放下家裡

的事物。

1.我選擇放下部份的家務，讓先生

去做，將空出的時間留給自己做想

做的事。

2.開始尋找工作。

我很想到社區大學學習英文會話。 我到社區大學詢問相關課程資料。

七、結案訪談內容摘要

1、你現在對未來有什麼看法？

◎案主回應：『對於未來我希望生活能過得平順就好，家人之間也能相處的和睦。』

2、你現在對自己有什麼感受和想法？

◎案主回應：

（1）『現在我會說出自己心裡的話，不再受到侷限，內心的壓力也知道該要放下，因為你會

讓我去思考，所以我感覺到自己需要改變，希望自己不一樣，不再過刻板的生活。』

（2）『每個人都有缺點，但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希望怎麼做，至於做得結果，只有盡人事。』

3、回想我們剛認識時候的你，你覺得現在自己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案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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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覺得是想法的改變，還有跟先生互動上的改變，我會把握先生給予我表達的機會，

說出來不是要改變對方，而是希望讓對方了解我。』

（2）『在信仰方面，最近朋友邀約參加基督教會的聚會活動，雖然感覺像是回到過去教會的

日子，有人可以談話分享自己，但是目前還不太適應那樣活躍的活動方式（案主本身是天主

教徒，聚會方式屬於比較靜態，與基督教的動態有些不同）。』

4、如果有一些改變，你覺得是什麼讓你改變？

◎案主回應：

（1）『我想是自己有去意識到自己需要去改變，其次是因為先生的改變，所以我才有信心繼

續改變努力下去。』

（2）『在生活態度：想法自己在做一些調整。』

5、你自己的改變，你覺得未來可以持續嗎？

◎案主回應：『對，我覺得會持續去讓先生了解自己，結果我不清楚會怎樣，但我會盡力。』

6、能否請你再進一步說明你改變的心路歷程？

◎案主回應：我覺得改變讓我感覺心理上比較踏實，精神方便也比較穩定，感覺平靜，比較

不像過去一樣那樣擔心，小孩的思維更加成熟、先生的改變，所以自己也感覺得到。

7、你覺得我們機構的服務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案主回應：『最大的影響是讓我覺得怎麼去跟一個人談出自己心裡的話，也讓我覺得有人可

以讓我去思考，思維的部分是有進有出，而不是封閉的。』

8、你對於我們在這整個過程中所使用的「希望花田」有什麼看法？

◎案主回應：『藉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我說出自己的東西，讓我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而需要

改變的是什麼，寫出來之後才知道跟想像的不一樣，簡單說就是可以讓自己了解自己。』

八、社會工作人員之省思

（一）內化、彈性與創意：

參與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之團隊後，發現實務上之運用還是得將優點個管的復元觀

點、六大原則等技巧內化，才能靈活運用，透過團隊中的成員分享也能激勵自己，同時優

點模式可以綜融其他理論，其處遇方式、工具的運用是具彈性的，優點也強調創意，包括

回饋案主的方法也是可以發揮創意思考，例如以小冊子回饋、寫書信、回應案主的卡片等

方式，相信個案會感受於心。

（二）社工員的堅持與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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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個案相處的日子裡，案主面對困難或過去經驗可能容易退縮或不敢往前，社工員

必須比個案更有堅持的信念，因為相信所以堅持案主一定會可以達成其想望，堅持案主一

定可以進步的，即使只是一點點的變化，更讓社工員體會到「因相信而看見」。個案的些微

改變都是需要被肯定的，去當個案的鏡子而不是指導性的角色。在積極陪伴的過持中，持

續傳遞正向希望與鼓勵，包括聚焦於現在（而不是一直談論問題）、未來、優勢面，正向的

態度，社工員與個案是平等的互動，尊重個案的決定，真誠地傳遞關懷，積極陪伴個案，

信任個案的能力（尤其是選擇的能力），真誠接納個案的改變與選擇。

在整個處遇的服務過程中，社工員也須隨時去察覺、反思自己與個案互動中的技巧、

情緒反應、優點運用後個案的反應..等，肯定個案的正向改變與優點，同時也要肯定自己

的努力與能力，試著從中去發掘工作樂趣與價值。我相信個案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三）團隊力量：

在實務中，每個社工員之個案負荷量都很大，運用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也得花多一點時

間，但透過內外部督導會議的團隊力量來指導、激勵社工員，同儕之間的互相鼓勵、支持，

都是很大的支持與動力來源，這三年多來本會推展優點個管模式，無形中也為我們的團隊

帶來一些正向的改變，例如我們運用優勢觀點去看待案主、鼓勵案主，同時在團隊中會更

加運用優勢觀點來看待、鼓舞社工員。人都是需要被肯定、被稱讚的，不論個案、社工員

或其他人，相信優勢觀點的力量，相信我們可以成為傳遞希望的種子。


